
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（措）學校公務人員違法（規）

赴陸建議懲處原則

114.9.22 

一、簡任（或棓噹簡任）第十職等以下公務人員
備註

及警監四階以下警察人員

建蟻最低 l 丶依臺灣地區與
違失態樣

懲虞額度
依據 大陸地區人民

關係條例（以

第 l 次違法
記過 l 次

各機關自訂之獎懲 下簡稱兩岸條

（規）赴陸 標準表 例）第 9 條第
4 項規定，進

第 2 次違法 各機關自訂之獎懲 入大陸地區應

（規）赴陸
記過 2 次

標準表
經申請，並經
內政部會同國

第 3 次（含 公務人員考續法（以
家安全局、法

務部、大陸委
以上）違法 記 l 大過 下簡稱考績法）施行 員會及相關機
（規）赴陸 鈿則第 13 條第 l 項 關維成之審查

二、簡任（或棓噹簡任）第十一職等以上公務人
會審查許可之
機關人員違法

員及警監三階以上警察人員 赴陸者，應加

建蟻最低
重懲處。

違失態樣 依據 2 、違法（規）赴陸
懲虞額度 人員返臺後拒

第 l 次違法 各機關自訂之獎懲
絕或未詳實說

記過 2 次 明赴陸事由及
（規）赴陸 標準表 行程者，應加

重懲處。
3 丶各機關因業務

或機關屬性，

第 2 次（含
有另定更為嚴

考績法施行鈿則第 格規範者，從
以上）違法 記 l 大過

13 條第 l 項
其規定，並得

（規）赴陸 視人員涉密程

度及情節輕
重，核予更高

之懲處額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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